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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彩 虹 集 團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IRICO GROUP ELECTRONICS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38）

截至 2 0 0 8年 6月 3 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補充公告

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之董事（「董事」）於2008年8月26日
的公告（「該公告」）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關於該公告所載的根據由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所載適用之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的附註之有關「銷售額」之補充披露如下。除非本公告中另有定
義，否則本公告中所用的詞彙與該公告中所界定的詞語具有相同涵義。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200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08年 200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額 11 2,001,730 1,412,346

銷售成本 (1,698,047) (1,28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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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1. 銷售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期內扣除退貨及折扣後從銷售彩色顯像管及彩色顯像管有關配件已收及應收之
金額。

本集團之收入、開支、資產及資本開支主要由生產及銷售彩色顯像管所產生。董事認
為本集團僅有一項業務分部。

承董事會命
彩虹集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邢道欽

董事長

中國‧陝西省
2008年8月2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邢道欽先生、陶魁先生及張君華先生擔任執行董事，
由郭盟權先生、牛新安先生、符九全先生及張渭川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及由徐信忠先

生、馮兵先生、王家璐先生、呂樺先生及鍾朋榮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